
佛光大學體育中心【懷恩館一樓】場地借用申請表 
送件日期： 年 月 日（週 ）上/下 午 時 分 

活
動
細
節 

節 

一、活動名稱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申借時段：請就下表詳實填寫 

日期        

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
08:10

09:00        
09:10 

10:00 
       

10:20 

11:10 
       

11:20 

12:10 
       

12:15 

13:00 
       

13:10 

14:00 
       

14:10 

15:00 
       

15:20 

16:10 
       

16:20 

17:10 
       

18:20

19:10 
       

19:20

20:10 
       

20:20

21:10 
       

 

提醒您！ 

場地借用請注意以下四點： 
一、懷恩館內各教室禁止攜帶飲食(開水除

外)。 
二、離開前，務請關閉懷恩館內電燈。 
三、請落實場地清潔、器材返還及歸位。 
四、已核准未使用，應提前取消。 
倘未依上述規定辦理，體育中心有權取消

爾後場地之借用申請。 

參與人數： 人 
申借器材:另填器材借用申請單 

聯絡窗口 

一、聯絡人1：  

系級：          電話： 

二、聯絡人2：  

系級：          電話： 

指導老師/單位主管 

 
體育中心承辦人 

 
體育中心主任 

 

注 
意

事

項 

1.活動場地借用以不影響體育教學為主，場勘與場佈時間需與體育中心場地負責人員協調。 

2.請於活動日兩週前，填妥本申請單並附活動計劃書，俟指導老師或單位主管簽章同意後，親送 

  體育中心辦理，奉准後始正式生效。 

3.若需同步借用器材，請另填器材借用申請單(可於體育中心現場填寫親取)。 

4.晚上使用場地請向體育中心工讀生出示本申請單，以供備查。 

5.請共同維護場地之清潔，否則取消本學期場地借用資格。 

6.通識教育委員會體育中心保有最終調整權力。 

7.懷恩館使用相關規定已佛光大學懷恩館一樓球場管理要點為準。 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佛光大學體育中心懷恩館一樓場地使用核准單 
 

使用時間：  月 日 時    起，至 月 日 時     止 

 

使用單位：  

 

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核准章 

 

 

https://gecouncil.fgu.edu.tw/uploads/asset/data/6242768e0e588f5169a40c4e/%E4%BD%9B%E5%85%89%E5%A4%A7%E5%AD%B8%E6%87%B7%E6%81%A9%E9%A4%A8%E4%B8%80%E6%A8%93%E7%90%83%E5%A0%B4%E7%AE%A1%E7%90%86%E8%A6%81%E9%BB%9E.pdf


佛光大學個人資料蒐集暨同意書 

佛光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體育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依 據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第

八條規定，取得您提供的個人資 料，需告知下列事項並得到您的同意，請務必詳閱。當您 

簽署此同意書時，表示您已閱讀、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 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

規定。 

 

一、蒐集之目的: 
    辦理場地申請，蒐集您的個人資料作為後續處理、聯絡 及紀錄之用途。 

 

二、個人資料之類別： 
    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包括單位(系所)、職稱(身份)、姓名 、聯絡方式(電話)等詳如申 

    請表上所列之個人資料。 

 

三、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與方式 
    (一)本中心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或因執行業務所需保存期 間內，得合 

        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，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期間為即日起至活動結 

        束，利用地區為校內。 

    (二)本中心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於蒐集目的宣告之各項業務 執行，包括 

        因業務執行所必須之各項聯繫與通知。 

    (三)本中心以電子文件與紙本之適當方式處理與儲存資料。 
 

四、個人資料之保密 

本中心將善盡個人資料保護之責。如因天災、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，致您

的個人資料被竊取、洩漏、竄改、遭其他侵害者，本中心將於查明後 以電話、電子郵

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，擇適當方式通知您。 

 

五、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，您就本校保有您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列權利： 

    (一)查詢、請求閱覽或請求提供複製本。 

    (二)請求補充或更正，惟依法請您提出釋明。 
    (三)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運用，並可請求刪除。 

 

六、同意書之效力 

    1.當您完成簽署時，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 的內容。 

    2.本中心保留隨時修改本同意書之權利，內容修改時將於 本室網站公告。 

 

七、如您未於公告後一個月內提出異議，將 視為您已同意並接受本室所更改之內容。 

 

八、若您對此告知事項之內容有任何疑慮，請聯絡體育中心 

   （03）987-1000轉12603、12606。 
 
當您完成簽署時，即表示您已閱讀、瞭解並同意個人資料蒐集暨同意書的內容。 

簽名: 


